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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A SHENG HOLDINGS LIMITED 

嘉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729) 

 
第13.09條之公告 

有關建議收購之意向書、 
不尋常價格變動 

及 
恢復買賣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之規定而發出。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啟洋（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鍾先生及苗先生（代

表彼等本身及其他賣方）就建議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行股本訂立意向書。建議收購之代

價預期不多於2,750,000,000港元，並可能以股份及/或可換股債券及/或現金之組合支付，每

股股份之建議價格為0.20港元。建議收購將不會引致本公司控股權出現變動。 
 

董事會謹強調，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就建議收購訂立任何正式協議。就建議收購而言，意

向書並不構成受法律約束之承諾。 
 
由於建議收購可能會亦可能不會進行，故公眾投資者及本公司股東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
行事。 
 
建議收購可能會亦可能不會進行。倘若進行，建議收購將會構成上市規則下本司一項非常

重大收購項目。本公司將就該項可能進行之交易遵守上市規則之適用規定。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自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發

表本公告。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請股份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恢

買賣。 復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條之規定而發出。 
 
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啟洋（本公司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立之全資附屬公

司）與鍾先生及苗先生（代表彼等本身及其他賣方）就建議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行股本訂

立無約束力之意向書。 
 
意向書之訂立日期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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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書之訂約方 
 
(a) 啟洋； 
 
(b)  鍾先生；及 
 
(c) 苗先生。 
 
鍾先生及苗先生代表彼等本身及目標公司其他股東訂立意向書。 
 
董事確認，經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就彼等所知、所悉及所信，賣方為獨立第三方。 
 
標的事宜 
 
100%目標公司之權益 
 
意向書之條款摘要 
 
建議收購之代價 
 
建議收購之代價預期不多於 2,750,000,000 港元，並可能以股份及/或可換股債券及/或現金之

組合支付，每股股份之建議價格為 0.20 港元。儘管發行該等股份或可換股債券，建議收購將

不會引致本公司控股權出現任何變動。代價之金額及支付形式一旦達成，將會於建議收購之

正式買賣協議中反映。 
 
中聚雷天（香港）將予訂立之協議 
 
目標公司為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立之公司，持有中聚雷天（香港）（一間於香港註

冊成立之公司）所有股份。中聚雷天（香港）將會於建議收購完成之前與中國營運公司（最

終由鍾先生及苗先生控制）訂立一份供應協議，據此，中國營運公司將根據中聚雷天（香港）

之要求製造及向中聚雷天（香港）供應電池產品。 
 
鍾先生及其聯繫人將就獨家使用彼等所擁有或有權使用之所有知識產權向中聚雷天（香港）

授出一份知識產權許可，而該許可為生產、推廣、分銷及銷售電池產品時及於該等權利有效

期間所有有關改良所需要之許可使用。知識產權許可將包括中聚雷天（香港）可行使之認購

期權以徹底購買知識產權許可下所有知識產權。  
 
進行建議收購之理由 
 
本公司主要從事證券買賣及投資、提供證券經紀服務及一般貿易。 
 
董事一直積極尋求機會擴展其業務及使其業務多元化。拓展致具顯著增長潛力之新業務系列

為本集團之業務策略。董事會認為建議收購將擴大本集團之收入來源及提升股東之價值。 
 
目標公司將於本公司之財務報表中入賬為附屬公司，而其財務資料亦將綜合至本公司之財務

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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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董事會謹強調，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就建議收購訂立任何正式協議。就建議收購而言，於本

公告內描述之意向書並不構成受法律約束之承諾。 
 
由於建議收購可能會亦可能不會進行，故公眾投資者及本公司股東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行
事。 
 
倘若進行，建議收購將會構成上市規則下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項目。本公司將就該項交易

遵守上市規則之適用規定。 
 
倘若就建議收購訂立任何正式買賣協議，本公司將進一步發表公告。 
 
不尋常價格變動 
 
以下聲明乃應聯交所的要求發出。 
 
董事會已知悉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一日股份價格上升，茲聲明董事會並不知悉導致價格

上升的任何原因。 
 
除建議收購外，董事會亦確認，目前並無任何有關建議收購或變賣之商談或協議為根據上市

規則第13.23條而須予公開者；董事會亦不知悉有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之事宜為根據上市

規則第13.09條所規定之一般責任而須予公開者。 
 
上述聲明乃承董事會之命而作出，董事會各董事願就上述聲明的準確性承擔個別及共同責任。 
 
恢復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自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發表

本公告。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請股份於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恢復買

賣。 
 
釋義 
 
「聯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嘉盛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電池產品」 指 應用於交通工具之鋰釔電池；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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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第三方」 指 獨立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高級行政人員、管理

股東或重大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聯繫人及與彼等並無

關連或並非與彼等一致行動之人士；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苗先生」 指 苗振國先生； 
 

「鍾先生」 指 鍾馨稼先生；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營運公司」 指 深圳市雷天電動車動力總成有限公司及深圳市雷天電源

技術有限公司，兩間公司皆於中國成立之公司； 

 
「建議收購」 指 啟洋向賣方收購目標公司所有股份之建議收購； 

 
「啟洋」 指 啟洋有限公司，本公司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立之

全資附屬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行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股份；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Union Grace Holdings Limited，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

冊成立之公司，並由賣方擁有； 
 

「中聚雷天（香港）」 指 中聚雷天能源技術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立之公

司，並由目標公司全資擁有；及 
 

「賣方」 指 目標公司所有已發行及繳足股份之持有人，包括鍾先生及

苗先生。 
 

承董事會命 
嘉盛控股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行政總裁 

葉志釗 
 
香港，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行董事葉志釗先生（副主席兼行政總裁）、盧永逸先生及           
蘇少明先生（營運總裁兼財務總監）；非執行董事梁仲德先生及黃國權先生；及獨立非執行董事陳育
棠先生、費大雄先生及謝錦阜先生。 
 
網址：http://www.jiasheng.hk 

http://www.jiasheng.hk/

